
                                         株教函〔2021〕16号
株洲市教育局

关于举办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

根据《教育部关于举办全国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教体艺函〔2021〕1号）、《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全省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的通知》（湘教通〔2021〕35 号）要求，决定举办全市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以下简称展演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审美情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二、活动主题

本届展演活动的主题是“咱们教育有力量”。

展演活动的具体项目和内容要紧紧围绕主题，全面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立场和家国情怀、树立远大志向和培育美好心灵的青春豪迈、勤学上进和奋发成长的昂扬风采。

三、活动原则

（一）坚持正确方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培养民族情感，坚定文化自信，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践行跟党走的理想追求。

（二）坚持育人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为目标，遵循教育规律、美育特点和校园特色，营造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杜绝展演活动功利化、娱乐化、成人化。

（三）坚持面向全体。坚持普及性、公平性、群体性，建立常态化学生全员艺术展演机制，组织开展惠及全体学生的合唱、合奏、集体舞、课本剧、艺术实践工作坊等实践活动，广泛开展班级、年级、校级等群体性展示交流，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其中、享受其中，成为展演活动的受益者。

（四）坚持机制创新。活动面向全体学生，建立常态化学生全员艺术展演机制，不断完善“各校开展普及活动—县（市、区）集中展演—市级现场展演”的“三阶段”推进机制。广泛开展班级、年级、校级等群体性展示交流，鼓励各县市区每年开展中小学生艺术专项展示，每3年组织1次中小学生综合性艺术展演。

四、活动项目

展演活动的项目分为艺术表演类、艺术作品类、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四大类。

艺术表演类包括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朗诵；艺术作品类包括绘画、书法和篆刻、摄影；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包括剪纸、皮影、编织、刺绣、面塑（泥塑）、年画、版画、扎染（蜡染）、民间手工艺制作、创意制作等；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包括全面培养教育体系下的中小学美育综合改革实践、中小学美育教育教学改革、中小学美育教师队伍建设等。四个大类各项目具体要求见附件。

五、对象和分组

展演活动参加对象主要为中小学校（含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以及教师、教科研人员和教育行政管理人员。其中，艺术表演类和艺术作品类的参加对象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在籍学生，以及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的学生；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参展对象原则上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学校、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对口帮扶学校的学生；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的参加对象为全市普通中小学校、市、县教育行政部门、有关教研科研单位。

展演活动组别：艺术表演类和艺术作品类分为小学甲组、乙组和中学甲组、乙组。其中，小学甲组为小学学生，小学乙组为以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的小学生；中学甲组为初中、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非艺术专业的中学生，中学乙组为中等职业学校艺术专业、艺术专业学校学生和以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的中学生。

报送节目和作品要求

    （一）同一个节目的参加者和同一件作品的创作者必须是同一学校或同一校外教育机构的学生。

（二）报送数量。名额分配详见附件6。

（三）报送比例

各县（市、区）报送的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甲组的节目和作品均不少于80％，乙组的节目和作品均不超过20％。

报送要求

    1.艺术表演类中的声乐、器乐、戏剧、朗诵节目选送要求详见附件1、附件2、附件3。舞蹈类节目要求为群舞，人数不超过36人，演出时间不超过7分钟。

    2.除声乐、器乐、戏剧外，同一学校或校外教育机构在同一类项目上只能报送1个节目，不同类项目可兼报。

3.所有艺术表演节目以视频方式报送。视频采用MPG2格式（压缩带宽不低于10M，分辨率1920×1080），使用一个固定机位正面全景录制，声音和图像需同期录制，不得后期配音合成。每个节目视频以单独文件制作（文件大小不超过1G，不要多个文件合成）并以“节目名称（组别）”命名，播放的内容中不得出现所在地区、学校名称和指导教师姓名。全市展演活动委员会组织专家对所有报送的艺术表演节目视频进行评审后，再确定参加市级现场展演的节目。

4.艺术作品报送要求详见附件4。

   （五）报送艺术表演节目和艺术作品时，学校要严格把关，避免产生著作权纠纷。如发生著作权问题，取消学校获奖资格，由作者承担相关责任。
七、活动安排

（一）各中小学校开展活动阶段

2021年3月至2021年5月上旬，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参与面广的艺术活动，形成“校校有活动、人人都参加”的局面。

县（市、区）集中展演阶段

2021年5月下旬，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根据各地疫情防控要求和实际情况，采取集中或分散的形式组织展演活动，并于2021年5月28日以前，将县（市、区）展演活动总结及评选出的各项目结果报送各项目具体负责人（详见各附件）
（三）市级现场展演阶段

2021年6月，全市展演活动组委会将分别组织开展声乐、器乐、舞蹈、戏剧、朗诵五个专场展演活动（因6月大型考试多，部分专场可能调整至下半年举行），并于6月底举办全市教育系统献礼建党100周年文艺晚会(市级现场展演活动方案另行制定）。

八、奖励办法

（一）奖项设置

设优秀组织奖、艺术表演节目奖、艺术作品奖、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奖、优秀指导教师奖、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奖等六大类奖项。

（二）评选办法

1.优秀组织奖。优秀组织奖由全市展演活动组委会根据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展演活动的组织情况进行评选。

2.艺术表演节目奖、艺术作品奖。全市展演活动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报送的节目和作品评出一、二、三等奖。

3.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奖。全市展演活动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报送的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项目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4.优秀指导教师奖。艺术表演节目和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获一、二等奖的指导教师（每个节目和工作坊不超过3名），以及艺术作品获一、二等奖的指导教师（每件作品限1名）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5.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奖。全市展演活动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报送的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三）评奖比例

艺术表演节目、艺术作品、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分别按照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属各学校实际上报数量的30%、40%、30%的比例（就高不就低）设一、二、三等奖。

九、组织管理

（一）各地各校要加强组织领导，将展演活动纳入年度工作计划，落实活动经费，按照疫情防控和展演活动要求制定活动方案和应急预案，完善工作机制，整合相关资源，增强活动实效。

（二）各地各校要以此次艺术展演活动为契机，营造格调高雅、充满朝气的校园文化环境，坚持勤俭节约原则，力戒形式主义。

（三）各地各校要制定展演活动实施办法，坚持客观、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肃评选工作纪律，及时公示、公布评选结果，自觉接受监督，保证展演活动的严肃性、公正性。

（四）各地各校要加强宣传，依托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微博、微信等多元平台载体，广泛宣传报道展演活动的特色和亮点，营造全社会共同促进学校美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

附件：1.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声乐、
        器乐专场节目选拔方案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戏剧专场节目选拔方案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朗诵专场节目选拔方案

2021年株洲市“至美杯”中小学生艺术作品比赛方案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相关要求

6.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名额分配表

7.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方案

8.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申报书

                                株洲市教育局

                                    2021年3月12日

附件1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声乐、器乐专场节目选拔方案

根据省教育厅统一安排部署，决定举办“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声乐、器乐专场节目选拔暨第十五届“乐歌飞扬”中小学生演唱演奏比赛，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一、节目类别
声乐节目分组合、教学班、校队三个类别，器乐节目分组合、校队两个类别。
    二、对象与分组
参加对象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在籍学生，以及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的学生。

比赛分为小学甲组、乙组和中学甲组、乙组。其中，小学甲组为小学学生，小学乙组为以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的小学生；中学甲组为初中、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非艺术专业的中学生，中学乙组为中等职业学校艺术专业、艺术专业学校学生和以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的中学生。

教学班比赛不设乙组。

    三、节目要求

（一）组合比赛

1.演唱组合人数不超过15人（含伴奏），不设指挥，不得伴

舞，可表演两首作品，只表演一首不扣分，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演奏组合人数不超过12人，不设指挥，演出时间不超过6分钟。

2.每个组合的表演形式应新颖丰富，可融入含身体打击乐与嗓音打击乐等在内的表演。

3. 同一个学生最多参加两个组合的演出，尽量避免出现同一个学生参加多个组合表演的现象。

（二）教学班比赛

1.参演班级须是成建制普通教学班级（仅限中小学甲组），人数不超过50人（含指挥和伴奏），指挥和伴奏应为本校本班的任课教师或本班学生，不得再有其他老师参与教学班表演。

2. 初中、高中学校只参加班级合唱比赛，且班级合唱节目不能与全省第五届中学生班级合唱获奖节目雷同；小学班级合唱、班级合奏比赛均可参加。

3. 每个班级可演唱或演奏两首作品，其中班级合唱歌曲至少一首为中国作品，班级合奏作品必须有一首是教材上的作品。总时长均不超过8分钟。

（三）校队比赛

1.校合唱队人数不超过40人，钢琴伴奏1人，指挥1人（应为本校教师），每支合唱队可演唱两首作品（其中至少一首中国作品），演出时间不超过8分钟。需提交合唱谱的电子版。不得用班级合唱替代校队参赛。

2.校乐队人数不超过65人，指挥1人（原则上应为本校教师），演出时间不超过9分钟。

3. 校队的表演与伴奏形式可多样，在确保学生能完整流畅表现的前提下，作品难度大者有相对优势。除指挥与钢琴伴奏可由教师担任外，其他的表演与伴奏均由学生完成，老师不得替代上场。

    四、活动组织

1.组合、校队的初赛与选拔由各县市区教育局、各局直高中学校（含渌口五中）自行组织，于5月28日以前，根据所分配名额，以上交参赛视频的方式推荐优秀节目到市参评。

2.各县市区教育局应督促、指导辖区内中小学校，以校为单位，组织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教学班比赛活动，形成“班班有歌声、人人都参加”的浓厚艺术氛围。要求各中小学校在4月30日前完成校级教学班比赛。将由市教科院牵头，采取随机抽签、上交视频与现场展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班合唱、合奏比赛的评审与选拔，具体安排为：5月7日公布被抽中的学校与班级，被抽中的学校于5月11日前上交活动组织相关过程性资料（包括校级比赛的录像、照片、方案、评比结果等）到指定邮箱，5月28日前上交参赛视频。

3. 各县市区教研员与高中音乐教研组长负责填写比赛报名表（详见附件），于5月28日前一并报相关联系人。声乐类节目联系人：韩乔（市南方中学），联系电话：15886360160，邮箱：307918549@qq.com；器乐类节目联系人：周利双（株洲市一中），联系电话：15675390977，邮箱：849250122@qq.com。
附：第十五届“乐歌飞扬”中小学生演唱演奏比赛报名表

附

教学班比赛报名表

选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参赛班级
	曲      目
	班主任
	指导老师
	伴奏
	人数

	
	
	
	
	
	
	


组合与校队比赛报名表

（组别：     组）
选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参赛单位
	曲      目
	参赛学生名单
	指导老师
	伴奏
	人数

	
	
	
	
	
	
	


    注：组别是指甲组或乙组，其中乙组为中等职业学校艺术专业、艺术专业学校学生和以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的中小学生。

附件2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戏剧专场节目选拔方案

根据省教育厅统一安排部署，决定举办“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戏剧专场暨株洲市第五届戏曲小梅花选拔活动，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节目类别

    戏曲、校园短剧、小品、课本剧、歌舞剧、音乐剧等。

二、节目要求

1.人数不超过12人（含伴奏），演出时间不超过12分钟。

2.凡参加“株洲市第五届戏曲小梅花选拔活动”的选手须严格遵照附件1相关要求报送相关资料。

三、其他事项

1．剧目报审资料：a、纸质申报表一式三份（见附件2）。 b、U盘， U盘上须贴有报送单位标签，内含戏剧表演节目视频及电子报名表（见附件2）。

2. 戏曲类节目报送截止时间为4月26日，其他戏剧类节目报送截止时间为5月28日。联系人：吴文倩老师，联系电话：18973330598，电子邮箱：404149995@qq.com。

3.为突出戏曲特色，戏曲节目中的一等奖被授予“戏曲小金花”奖、 市级二等奖被授予“戏曲小银花”奖。以现场展演成绩为序，名列前茅者推荐参加2021年度湖南省“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

附：1.株洲市第五届戏曲小梅花选拔展演细则

2.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戏剧

专场节目报名表

附1

株洲市第五届戏曲小梅花选拔活动细则

一、参演年龄

凡2007年5月31日以后出生均可参加。进入省级比赛（市级不需要）的参演者需提供户口本影印件，并加盖学校公章。

分AB两组：

A组：10--14岁

B组：10岁以下

二、参演节目类型

参演节目类型分四个组别

1.京昆组（京剧、昆曲）

2.地方戏组

3.器乐类（各剧种主要器乐演奏、自拉自唱等）

4.集体节目表演（多人组合的戏曲唱段演唱、戏歌、戏曲技能表演；三个角色及以上<建议20人以内>的戏曲片段；新编少儿戏曲剧目、戏曲课本剧等）。
三、参演要求

1.现场表演，杜绝假唱。

2.曾获全国“戏曲小金花”称号者不重复参评，但如果选手年龄已从B组进入到A组的则可以。

3.个人节目时间控制在3—8分钟。集体节目时间为5—10分钟。为确保选手人身安全，避免申报危险性大的剧目。

4.自备伴奏带或乐队，于比赛前和现场工作人员衔接。

附2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戏剧专场节目

报名表（一）戏曲类

选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龄组别
	节目组别
	选手姓名
	参演学校
	表演曲目
	指导老师

	
	
	
	
	
	

	
	
	
	
	
	


注：年龄组别是指A组或B组；节目组别主要分京昆组、地方戏组、器乐类、集体节目四组。

报名表（二）其他戏剧类

（组别：     组）

选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学段
	戏剧类别
	参演学校
	剧目名称
	选手姓名
	指导老师

	
	
	
	
	
	

	
	
	
	
	
	


    注：1. 戏剧类别分别指校园短剧、小品、课本剧、歌舞剧、音乐剧等2. 组别是指甲组或乙组，其中乙组为中等职业学校艺术专业、艺术专业学校学生和以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的中小学生。

附件3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朗诵专场节目选拔方案

根据省教育厅统一安排部署，决定举办“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朗诵专场暨2021株洲市中小学生经典诵读大赛活动，有关事项安排如下。

参赛作品要求

    参赛作品主题符合以下几个方面均可：
    1.献礼建党100周年。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抒发家国情怀，弘扬正能量，歌颂为新中国成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优秀共产党员、英雄楷模等。

    2.全面展现新时代青少年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立场和家国情怀、树立远大志向和培育美好心灵的青春豪迈、勤学上进和奋发成长的昂扬风采。

    3.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或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展现深厚历史文化特点的中华经典诗文。

    4.古代、近现代和当代有社会影响力的优秀文学作品以及教育部统编版中小学语文教材课文等，体裁不限。

二、参赛对象及分组

参加对象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在籍学

生，以及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的学生。

比赛分为小学甲组、乙组和中学甲组、乙组。其中，小学甲组为小学学生，小学乙组为以少年宫等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的小学生；中学甲组为初中、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非艺术专业的中学生，中学乙组为中等职业学校艺术专业、艺术专业学校学生和以校外教育机构为单位组队的中学生。

三、大赛形式

分个人赛和团体赛。其中，团体赛要求5-8人团队或20-40人（含伴奏）团队创作集体诵读作品，鼓励以班级、社团为单位集体诵读，要求学生不作道具设置，不得伴舞。演出时间不超过5分钟。需提交朗诵文稿的电子版。
四、时间安排

第一阶段：4月底前，各中小学校自行组织经典诵读选拔初赛；

第二阶段：5月28日以前，各县市区教育局组织复赛，并根据名额分配数量，以视频形式推荐优秀节目到市参评；

第三阶段：6月上旬，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对上报的作品分组进行评审；

第四阶段：6月底，在市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组织优秀节目展演，并择优推荐参加全省第七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及中小学生经典诵读大赛。

五、联络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株洲市教育局语委办   李建明，联系电话： 0731-22663735，电子邮箱：16941016@qq.com，通讯地址：株洲市天元区珠江南路537号株洲市教育局3楼302室；邮编：412007。
附件4

2021年株洲市“至美杯”中小学生艺术作品

比赛方案

一、活动主题
献礼建党100周年

二、主办单位

株洲市教育局

三、承办单位

株洲市第十八中学

四、参加对象

全市在籍在读的中小学生（含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教育局注册的校外美术培训机构）。

五、工作安排

本届“至美杯”中小学生艺术作品比赛分三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2021年3-4月）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开展以“献礼建党100周年”为主题的艺术活动，发动中小学生参与。

第二阶段：（2021年5月）在学校开展活动的基础上，各县（市）区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辖区内中小学生艺术作品比赛，并根据名额分配数量择优选送作品到市参评。

第三阶段：（2021年6-9月）6月中旬，组织中小学生艺

术作品市级评选；9月，进行优秀作品展示并编印优秀作品集。

六、比赛分组

比赛分为四个大组

（一）小学低年级组（1-3年级）;

（二）小学高年级组（4-6年级）；

（三）初中组（7-9年级）;

（四）高中组（含中等职业学校）。

七、作品要求

艺术作品包括绘画、书法和篆刻、摄影。艺术作品均需提交400字以内的创作说明（包括作品主题简介和创作过程介绍）。

（一）绘画作品

国画、水彩/水粉画（丙烯画）、版画、油画，或其他画种。尺寸：国画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对开，其他画种尺寸均不超过四开（40cm×60cm）。

（二）书法、篆刻作品

书法、篆刻作品尺寸不超过四尺宣纸（69cm×138cm）。

（三）摄影作品

单张照和组照（每组不超过4幅，需标明顺序号）尺寸均为14英寸（30.48cm×35.56cm）；除影调处理外，不得利用电脑和暗房技术改变影像原貌。数码照片要求：JPG格式，大小不低于10M，分辨率达到300dpi。

八、有关事项

（一）参赛作品以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学校为单位统

一上交。本次艺术作品大赛名额根据各县市区、局直各学校在职美术教师人数分配，各县市区教育局、局直各学校要确保辖区内或本校每位在职美术教师有2幅作品报市参评。每件参赛作品限报1名指导教师。

（二）绘画、摄影类作品一律用KT板装裱（请勿镜框装裱）；毛笔书法、国画作品必须卷轴装裱。认真准确填写好作品标签贴在背面右下角。

（三）登陆株洲市第十八中学网站：http://www.zz18z.cn/进入“至美杯”了解有关情况。

（四）按要求认真填写附表Excel电子表（见附件2，请按组别顺序编号，请注明所在年级，每件作品编号与标签顺序对应相同）、作品标签（见附件3），汇总电子表与作品标签编号顺序、姓名要求一致。填写好的电子表上交作品时一同交至承办单位。（相关表格在株洲市十八中学网站或“至美杯”艺术作品比赛工作群下载）

（五）请各单位按规定上交作品及参赛作品登记表（见附件2）。需自行打印一式两份，交作品时一份交收大赛组织方，一份由收作品人签字后，返回送评单位，以便退还作品。

（六）参赛作品情况登记表与作品原件统一上交时间为2021年6月9日、10日；作品上交地点：株洲市第十八中学惜汗楼三楼多功能展厅，联系电话：22778015，联系人：王正鑫18975336876，卢媛媛15116397685。

（七）评选结果将于6月下旬在株洲市教育局网站、株洲市十八中学网站“至美杯”专栏或“至美杯”工作群公布。6月下旬发放获奖证书。推荐到省参评的艺术作品原则上不退还作者。省教育厅对获奖节目和作品有权在中外人文交流以及相关活动和资料中使用（包括印制光盘、编辑画册或用于展览、宣传、对外交流等），不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权。其他作品集中退件时间为6月28日-29日，地点在株洲市第十八中学惜汗楼三楼展厅。

附：1. 2021年株洲市“至美杯”中小学生艺术作品比赛情况

      登记表

    2. 2021年株洲市“至美杯”作品标签

附1 
2021年株洲市“至美杯”中小学生艺术作品比赛情况登记表

选送单位：                                  单位编码:
	作品
编号
	参赛
组别及年级
	学校名称
	学生

姓名
	年龄
	作品名称
	作品
类别
	指导

教师
	获奖
情况

	　
	　
	　
	
	
	　
	　
	　
	　

	　
	　
	　
	
	
	　
	　
	　
	　

	　
	　
	　
	
	
	　
	　
	　
	　

	　
	　
	　
	
	
	　
	　
	　
	　

	　
	　
	　
	
	
	　
	　
	　
	　

	　
	　
	　
	
	
	　
	　
	　
	　

	　
	　
	　
	
	
	　
	　
	　
	　

	　
	　
	　
	
	
	　
	　
	　
	　

	　
	　
	　
	
	
	　
	　
	　
	　

	　
	　
	　
	
	
	　
	　
	　
	　

	　
	　
	　
	
	
	　
	　
	　
	　

	　
	　
	　
	
	
	　
	　
	　
	　


注：1.作品编号由指导教师按组别顺序自行编排，并与标签作品编号相同，单位编码由承办单位编排。

2.请将此表转换成Excel表，将电子文档、打印表与参赛作品一并交至承办单位。

附2

2021年株洲市“至美杯”作品标签

	单位编码
	
	学校名称
	
	作品编号
	

	学生姓名
	
	参赛组别及年级
	
	作品类别
	
	获奖情况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请将标签贴在作品右下角）

2021年株洲市“至美杯”作品标签

	单位编码
	
	学校名称
	
	作品编号
	

	学生姓名
	
	参赛组别及年级
	
	作品类别
	
	获奖情况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请将标签贴在作品右下角）

2021年株洲市“至美杯”作品标签

	单位编码
	
	学校名称
	
	作品编号
	

	学生姓名
	
	参赛组别及年级
	
	作品类别
	
	获奖情况
	

	作品名称
	
	指导教师
	


（请将标签贴在作品右下角）

附件5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

活动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相关要求

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是一县（市、区）、一校基于美育改革实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形成的具有引领性、突破性、示范性的做法、举措和经验。

一、内容

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要求，重点征集如下几个专题内容的优秀案例。

（一）全面培养教育体系下的中小学美育综合改革实践

（二）中小学美育教育教学改革

（三）中小学美育教师队伍建设

（四）中小学各学科美育资源开发与整合运用

（五）美育基础薄弱学校帮扶机制构建

（六）常态化学生全员艺术展演机制构建

（七）美育协同育人机制与保障机制构建

（八）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

（九）校园文化环境育人实践

（十）美育评价制度改革与“美育进中考”探索

二、原则

（一）真实性。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充分体现时代要求和人民需求，禁止虚构、杜撰和抄袭。

（二）创新性。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为推进中小学美育改革发展进行积极探索，方法上有创新，措施上有亮点。

（三）实效性。对中小学美育改革发展具有明显的推进作用，取得积极、良好的效果，得到广泛关注和认可。

（四）典型性。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其他地区、单位部门、学校和同行具有借鉴意义和应用价值。

三、报送

（一）内容要求

案例一般应包括背景、做法、成效、探讨等要素。应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特色鲜明、资料翔实、语言生动，富有感染力。案例摘要300字左右，正文不超过5000字。

（二）格式要求


1.A4纸张，上边距3.8厘米，下边距3.2厘米，左边距3.5厘米，右边距2.5厘米。

2.正文主标题居中排，使用华文中宋二号字。主标题的段后距设为0.5行。副标题另起一行，使用破折号加宋体小二号字如：“——******”。

3.正文一级标题使用黑体三号字，序号使用汉字加顿号如：“一、”。二级标题使用楷体三号字，序号使用汉字加括号如：“（一）”。三级标题使用仿宋三号字，序号使用三号Times New Roman字体的阿拉伯数字加点如：“1.”。

4.正文使用仿宋三号字，首行缩进两字符，行距设置为1.5倍。正文须配5—10幅插图，图片下方附50字以内说明，须注明拍摄者。

（三）报送方式

各地各校在组织初选的基础上，按照规定数量推荐优秀案例报送市教育局学生工作科。报送优秀案例时须附加盖公章的《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申报书》（附件8）。不接受个人直接报送。联系人：杨梅，联系电话：22663605，电子邮箱：38943847@qq.com。

四、评选

（一）各地各校要在广泛征集案例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初选，举办本级优秀案例报告会。

（二）全市展演活动组委会组织专家对各地各校报送的案例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并择优推荐到省参评。部分获奖案例的负责人将参加全市优秀案例报告会，报告会的具体时间、地点另文通知。部分获奖案例由市教育局编印成集。

附件6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名额分配表

	县市区及直属学校
	艺术节目推荐数量（个）
	艺术作品数量

（幅）
	工作坊
	案例

	
	声乐
	器乐
	戏剧
	舞蹈
	朗诵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小学
	中学
	
	
	

	天元区
	组合、教学班、校队每个类别各2个
	组合、教学班、校队每个类别各1个
	组合、教学班、校队每个类别各2个
	组合、校队每个类别各1个
	戏曲类2个，其他戏剧类2个
	戏曲类1个，其他戏剧类1个
	2
	1
	2
	1
	380
	1~2
	2

	芦淞区
	
	
	
	
	
	
	2
	1
	2
	1
	186
	1~2
	2

	荷塘区
	
	
	
	
	
	
	2
	1
	2
	1
	180
	1~2
	2

	石峰区
	
	
	
	
	
	
	1
	1
	1
	1
	130
	1~2
	2

	云龙示范区
	
	
	
	
	
	
	1
	1
	64
	1~2
	2

	渌口区
	
	
	
	
	
	
	1
	1
	1
	1
	126
	1~2
	2

	醴陵市
	
	
	
	
	
	
	2
	1
	2
	1
	406
	1~2
	2

	攸县
	
	
	
	
	
	
	2
	1
	2
	1
	300
	1~2
	2

	茶陵县
	
	
	
	
	
	
	2
	1
	2
	1
	226
	1~2
	2

	炎陵县
	
	
	
	
	
	
	1
	1
	1
	1
	122
	1~2
	2

	市一中
	\
	教学班合唱1个；组合、校队自由申报，每个类最多1个
	\
	自由申报，原则上每个类别最多1个


	\
	每个学校各1个
	\
	每个学校各1个
	
	个人、团体各1个
	15
	有工作坊的学校，可自愿申报
	1

	市二中
	
	
	
	
	
	
	
	
	
	
	15
	
	1

	市三中
	
	
	
	
	
	
	
	
	
	
	15
	
	1

	市四中
	
	
	
	
	
	
	
	
	
	
	15
	
	1

	市八中
	
	
	
	
	
	
	
	
	
	
	15
	
	1

	市十三中
	
	
	
	
	
	
	
	
	
	
	15
	
	1

	市十八中
	
	
	
	
	
	
	
	
	
	
	15
	
	1

	市南方中学
	
	
	
	
	
	
	
	
	
	
	15
	
	1

	市九方中学
	
	
	
	
	
	
	
	
	
	
	15
	
	1

	市特殊教育学校
	
	
	
	
	
	
	
	
	
	
	5
	
	1

	市工业学校
	
	
	
	
	
	
	
	
	
	
	15
	
	1

	市幼师学校
	
	
	
	
	
	
	
	
	
	
	15
	
	1

	北师大株洲附校（高中部）
	
	
	
	
	
	
	
	
	
	
	10
	
	1

	新凤凰高中
	
	
	
	
	
	
	
	
	
	
	10
	
	1

	兰亭学校
	
	
	
	
	
	
	
	
	
	
	5
	
	1

	株洲南雅实验中学（高中部）
	
	
	
	
	
	
	
	
	
	
	10
	
	1

	北大公学株洲附校
	
	
	
	
	
	
	
	
	
	
	5
	
	1

	黄红蓝美术学校
	
	
	
	
	
	
	
	
	
	
	20
	
	

	原力美术
	
	
	
	
	
	
	
	
	
	
	20
	
	

	合计
	60
	47-81
	60
	20-54
	40
	37
	42
	59
	2370
	
	37


附件7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方案

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是一项群体性、体验性、互动性、实践性的美术类现场展示项目。
一、内容

工作坊应围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展示具有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教育特点的优秀传统文化艺术项目，包括剪纸、皮影、编织、刺绣、面塑（泥塑）、年画、版画、扎染（蜡染）、民间手工艺制作、创意制作等。所选项目要便于展示学生集体艺术实践活动的过程和成果，便于现场体验互动，便于交流推广。

二、参加对象及要求

工作坊原则上以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为单位进行展示，也可拓展至非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一县一坊，每个县确定一个展示项目，可由1所学校单独展示，也可由2—3所学校联合组队展示。展示学校应以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对口帮扶学校为主，也可拓展至其他学校（原则上应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三、报送办法

各县（市、区）教育局在组织初选的基础上，推荐工作坊上报市教育局进行评选。申报材料包括工作坊方案报送表（见附件5）和反映工作坊项目的现场实践视频（时长不超过8分钟，采用MPG2格式）。联系人：罗忠，联系电话：13055137768，电子邮箱：525348101@qq.com。

    附：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学生

        艺术实践工作坊方案报送表

附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学生艺术实践工作坊方案报送表

	参展县（市、区）名称（限1县）
	

	展示项目（限1项）
	

	参加学校（请填写全称）
	

	指导教师姓名（不超过3名）
	

	设计思路、展示内容和特色描述：（不少于800字）


	展区设计方案：（可另附设计图稿）


	市州教育行政部门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联系人：                          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座机和手机）：          电子邮箱：

附件8

2021年咱们教育有力量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小学美育改革创新优秀案例申报书

                  市（州）教育行政部门（盖章）
	案例题目

	

	报送单位

（请填写全称）
	

	负责人

（不超过三人）
	

	案例简介（限300字以内，可另附页）   

                          


株洲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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